
山丹县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议事规则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管理工作，建立科学、民主、公平、公正的国土空间规划决策机制，维护国土空间规划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确保国土空间规划依法、规范、有序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甘肃省城乡规划条例》《甘肃省建设项目规划许可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山丹县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以下简称“县规委会”）是县委、县政府设立的国土空间规划管理的议事机构，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统一指导、协调、研究、检查和落实全县国土空间规划工作，并对全县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事项进行审议决策。
第三条 县规委会应当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国土空间规划方面的法律法规及政策、规范、标准等规定，坚持公众参与、集思广益、集体讨论、民主决策的原则决定相关事项。

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工作职责
第四条 县规委会由主任、常务副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组成。主任由县委书记担任、常务副主任由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担任，副主任由人大常委会主任、政协主席、常务副县长、分管自然资源工作的副县长、联系自然资源工作的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及政协副主席担任，委员由县委办公室主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和县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担任。
第五条 县规委会的议事内容：
（一）审议全县国土空间规划方面的重大政策；
（二）协调处理全县国土空间格局全局性、长远性、跨区域性的重大问题；
（三）审议县域内跨行政区域重大项目的规划布局；
（四）审议县级、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心城区近期建设规划、中心城区详细规划、重要区域城市设计；
（五）审议县级及中心城区空间类专项规划；
（六）审议中心城区重大的概念规划，重要区域、重要地段、重要节点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和建筑设计方案；
（七）审议县域重大项目、大型公共建筑、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规划选址意见；
（八）审议县委、县政府确定需要提交县规委会研究的其他事项。
第六条 县规委会下设办公室和专家评审委员会，负责县规委会日常事务。办公室和专家评审委员会设在县自然资源局，办公室主任由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兼任。办公室工作人员由办公室主任指定，专家评审委员会由相关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
第七条 县规委会办公室主要职责：
（一）负责县规委会各项工作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二）负责收集、初审县规委会会议议题；
（三）负责筹备县规委会会议；
（四）负责起草县规委会会议材料、纪要；
（五）负责县规委会各项决定事项的督导落实；
（六）负责县规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八条 县规委会专家评审委员会主要职责：
（一）对国土空间规划建设中的重大问题、重要事项提供咨询意见，对需提请县规委会审议的相关国土空间规划进行技术把关；
（二）组织专家审查修建性详细规划和建筑设计方案并提出审查意见；
（三）针对全县国土空间规划提出专业化、建设性、可操作的政策建议；
（四）参与相关专题调研，发挥好智囊团和参谋助手作用；
（五）承担县规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三章 工作规则及议事程序
第九条 工作规则：
（一）县规委会根据工作需要适时召开。会议由主任或副主任召集，根据会议议题确定相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二）提交县规委会审议的议题，应按照属地管理和行业管理的原则，由各乡镇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及相关单位先行组织审查并修改完善后，向县规委会办公室提交有关材料，由县规委会办公室组织开展专家论证、审查、征求意见和公示等工作；
（三）提交县规委会审议的议题由县规委会专家评审委员会组织相关专家、部门进行论证和技术审查，并明确意见采纳情况；
（四）县规委会根据《山丹县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对议题直接涉及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切身利益或者存在较大分歧的，可以召开听证会，以推进依法、科学、民主决策；
（五）县规委会办公室对提交审议议题的完备性、合规性进行初审，同步征询县规委会成员单位、相关部门的意见建议，对征求到的意见督促议题提交单位修改完善后，提请县规委会会议审议；
（六）县规委会议题一经确定，原则上不再临时增加，确需增加的，需县规委会主任、副主任同意。
第十条 议事程序：
（一）会前准备
1.县规委会办公室切实履行议题统筹职责，系统归集各乡镇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及相关职能部门报请县政府审议的规委会议题，经审核汇总后，按程序提前向县规委会主任、副主任专题汇报议题清单及相关情况，做好会议准备；
2.会议召开前，县规委会办公室提出议程和会议时间，报请县规委会主任、副主任同意后，由县规委会办公室负责做好会议材料汇编、议程制定、会务协调等工作；
3.会议议程确定后，县规委会办公室负责会议通知。需要邀请专家和相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的，提前将议题及相关材料送至参会专家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4.会议实行签到制度，县规委会委员因特殊原因不能参加会议的，应提前向会议主持人请假，并安排熟知情况的其他负责同志参会。与议题有关的其他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应列席会议。
（二）会议召开
1.会议召开时，与会成员听取议题汇报。原则上规划编制成果和设计方案由编制单位汇报，其他事项由县规委会办公室主任和相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汇报；
2.参会委员应提前熟悉审议项目有关情况及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城市发展负责的科学态度，积极参与审议；
3.参会委员应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对表决事项要明确表态是否同意。会议决议须获得应到会人数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同意方可通过；
4.县规委会会议资料属于内部资料，参会委员应妥善保管，会后交回县规委会办公室处理。
（三）会议纪要和决议
1.县规委会办公室负责在会后3个工作日内起草会议纪要，经办公室主任审核后，报县规委会副主任审签、主任签发后生效；
2.县规委会会议纪要和决议生效后，有关规划和项目实施单位应当遵照执行。需上报县委、县政府研究的事项，按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执行；审议未获通过的议题，按照会议审议意见修改完善后，重新提请审议。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工作制度由县规委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工作制度自通过之日起施行。


附件：山丹县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组成人员



附件

山丹县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组成人员
主            任：张    伟  县委书记
常务副主任：黄国杰  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
副    主    任：周祖国  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
鲁维俭  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郭   强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周      平     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
                       高积鑫  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
                       唐    谦  县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
成           员： 陈元龙  县委办公室主任
李新春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县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
赵文波  县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
乔胜德  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
罗永才  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春雷  县文体广旅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军华  县工信和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石   瑜   县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
褚鸿云  县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
黄建胜  县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苏宏才  县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
陈玉斌  县应急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晓军  县林草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晓军  县民政局党组书记
杲     杰   市生态环境局山丹分局局长
丁     勇   清泉镇党委书记
霍     磊   位奇镇党委书记
张     泽   霍城镇党委书记
周    巍    东乐镇党委书记
李忠义    陈户镇党委书记
郝广恒   大马营镇党委书记
陈   枫    李桥乡党委书记
何多生   老军乡党委书记
李自军   国网山丹县供电公司经理
邢    倩   县汉明长城保护研究中心主任
贾    龙   县城市园林绿化中心主任
石文鉴   县土地储备中心主任
冯    钧   县城乡规划事务中心主任
李建民   城北工业园区管委会规划建设局局长
山丹县城乡融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县消防救援支队、山丹供电公司、中国电信山丹分公司、中国联通山丹分公司、中国移动山丹分公司、中国广电山丹分公司负责人列席县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全体会议。

